采购需求
一、项目概况

1.采购内容：河南大厦郑州航空港驻京联络处招商服务中心室内装饰装修，面积约280平方米，包括但不限于：原装修整体拆除、消防喷淋改造、地面工程、顶面工程、灯光工程、墙面工程、窗帘盒及窗帘、家具及电器、多媒体工程、强弱电等。包含图纸、清单及磋商采购文件等范围内的全部工程及保修内容。 

2.资金来源：财政资金。

二、商务要求

1.交付（实施）的时间（期限）和地点（范围）：40日历天、中国北京朝阳区潘家园华威里28号。

2.付款条件（进度和方式）：合同签订完成，乙方进场之日起3个工作日内,甲方向乙方支付合同总金额的60％；工程全部完工后3个工作日内甲方组织验收，通过主管部门验收合格后3个工作日内支付至合同价的80%；经财政部门审定后，3个工作日发包人付至审定金额的97%;缺陷责任期结束后经检查无质量问题的，3个工作日内结清总工程款余额的3%。最终结算金额以郑州航空港经济综合实验区政府财政相关部门审定结果为准。
每次付款前承包人需提供在当地税务机关开具的合规的增值税（普通/专用）发票，发票备注栏须填写工程名称。

承包人应在付款前提供合规发票，否则发包人有权暂缓付款且不视为违约。

本合同所涉所有款项数额以郑州航空港经济综合实验区政府财政相关部门最终审定确定为准。
3.质量标准：合格，符合国家及相关行业规定标准，满足采购人要求。
4.缺陷责任期：自竣工验收合格之日起24个月。
5.验收：按照合同标准验收，符合国家及相关行业要求，满足采购人需求。

6.包装和运输：商品包装和快递包装应符合《商品包装政府采购需求标准（试行）》和《快递包装政府采购需求标准（试行）》规定。
7.售后服务：
①现场防尘方案和措施及运输过程中的防尘方案和措施，严格按承运要求运输渣土，运输及时，保证安全，不拖延。

②承诺施工过程中帮助业主协调施工项目周边关系，保证不影响周边的环境及居民的，并提出影响施工的自罚措施。

③保证装修垃圾和清理过程没有被投诉扰民及违法清理事项，有合理方案和措施。

8.保险：必要时根据情况购买保险。
9.供应商有类似装修项目业绩。
三、技术要求 

1.一般规定

除非合同文件中另有特别注明，本工程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现行有效的国家规范、规程和标准。设计图纸和其他设计文件中的有关文字说明是本工程技术规范的组成。对于涉及新技术、新工艺和新材料的工作，相应厂家使用说明或操作说明等的内容，或适用的国外同类标准的内容也是本工程技术规范的组成部分。

合同中约定的任何响应人应予遵照执行的国家规范、规程和标准都指他们各自的最新版本。如果在构成本工程规范和技术说明的任何内容与任何现行国家规范、规程和标准包括他们适用的修改之间出现相互矛盾之处或不一致的指示，响应人应按照其中要求最严格的标准执行。材料、施工工艺和本工程都应依照本工程规范和技术说明以及相关国家规范、规程和标准的最新版本；或把最新版本的要求当作对响应人工作的最起码要求，而执行更高的标准。

未尽项均执行现行规范及标准，以上规范如有变化，以最新发布的为准。

2.现行有效的主要设计和施工验收规范索引

3.施工要求

采用环保型材料，所有隐蔽工程在覆盖前必须会同使用单位、监理（如有）、管理方进行现场验收并签字认可，否则该部分工程不予认可。

4.验收标准

按国家规范进行验收。

4.1.材料（设备）进场验收

施工中乙方应按所投报样品标准采购工程所需的材料（设备），提供产品合格证明材料，对其质量负责；乙方所采购的材料（设备）须经甲方监管部门代表签字认可后方可使用，未经甲方认可不得使用，如影响到工程质量，其返工费用由乙方承担，工期不顺延。

    4.2.隐蔽工程验收

    甲、乙双方应及时办理隐蔽工程检查与验收手续。乙方应提前通知甲方，否则甲方有权要求复验，因此造成的相应损失由乙方承担。

4.3.工程初验

工程完工且乙方自检合格后，向甲方提出书面验收申请，甲方监管部门和乙方进行初验并编制初验报告。

    4.4.竣工验收及竣工资料归档

工程初验通过，由甲方组织竣工验收；验收合格后，乙方须提供竣工资料 叁 套，并办理竣工资料归档手续。

5. 图纸（另附）

6. 工程量清单（另附）

①采购人发布的工程量清单另附，供应商按采购人发布的工程量清单格式填报。

②采购人发布的工程量清单中工程名称与采购文件中存在不一致情形的，供应商已标价工程量清单工程名称按采购人发布的工程量清单中名称填报，不作为否决投标的条件。

③供应商已标价工程量清单中分部分项工程子目编码、子目名称、子目特征描述、计量单位和工程量应与采购人发布的工程量清单中保持一致。

